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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行政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职责”常常是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其中，行政机关的职责范

围应区分监管职责与管理职责，规范性法律文件所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也应当被其遵守，对规范性法律

文件的审查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148条，《办案

规则》第72条等确立的审查标准；行政机关的履职期限在两个月的基础上因案件重大复杂，经行政机关

负责人或者上级行政机关批准可以弹性延长，鉴定、听证等时间应当排除在行政机关履职期限当中，行

刑衔接的案件，刑事司法程序结束后需要转入行政诉讼程序的，行政机关的履职期限可以重新计算；行

政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职责”应选择结果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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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ilure to perform du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in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s 
often a contentious issue between the prosecution and defense. Among them, the scope of respon-
sibilities of administrative organs should distinguish between regulatory responsibilities and man-
agement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administrative organs stipulated in normative 
legal documents should also be followed. The review of normative legal documents can refer to the 
review standards established in Article 148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rticle 72 
of the Case Handling Rules; The performance period of administrative organs can be flexibly ex-
tended on the basis of two months due to the significant and complex nature of the case,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head of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 or the superior administrative organ. The time for 
appraisal, hearing, etc. should be excluded from the performance period of administrative organs. 
For cases that are linked to execution and need to be transferred to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proce-
dures after the criminal justice procedure is completed, the performance period of administrative 
organs can be recalculated.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should choose outcome criteria for “failure to 
perform their du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in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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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行政诉讼法》的修订正式确立环境诉讼制度，相关司法解释的陆续出台也为该制度的适用

增强了可操作性。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学者们对该制度的研究也逐渐从制度建构层面走向司法适用层

面。从制度运行角度看，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不仅是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

前提条件，而且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认定贯穿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全过程。行政机关是

否依法全面履行职责也常常成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争议焦点，成为整个庭审认定过程中的核心环节。

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职责”控辩双方往往达不成一致意见，甚至出现各说各

话的情形。 
当下学者们对环境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行政机关履职条件、程序以及完全履行的

判断标准上，却忽视了行政机关的履职范围、履职期限等才是限制行政机关在环境公益案件中能否依法

履行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本文从行政机关的履职范围、履职期限以及不依法履职的判断标准选择这三

个维度上论述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职”的认定。 

2.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职责”概念界定 

本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以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为由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通说认为行

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是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条件[1]。结合《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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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看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是贯穿于行政诉讼的全过程之中。展言

之，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重点审查行政机关是否违法行使职权、或者存在不作为的事实致使公共

利益持续受到侵害，进而判断是否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在法庭调查阶段，检察机关仍需证明行政机关在

案件事实中存在不依法履行职责的情形或者发出检察建议后依旧未采取相关补救措施的行为，对于行政

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其实都是案件的焦点，也是法官审理的核心[2]。因此在讨论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相关问题，有必要将“不依法履行职责”的概念与

之界定。 
相较于《行政诉讼法》第 25 条第 4 款对于环境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表述，传

统行政诉讼中对行政机关对履职表述大多采用“不履行法定职责”，如在《行政诉讼法》第 38 条、72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145 条之中均有相关表述。从文意解释看，“不依法履行职责”行为

中包含了作为与不作为，即既没有按照法律规定中的作为义务实施相应行为，也没有在实施相关行为时

遵从法律规定。而“不履行法定职责”只是以不作为的方式实施的“不依法履行职责”，即“不依法履行

职责”与“不履行法定职责”之中存在着包含关系。我国在 2020 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行

政案件案由的暂行规定>的通知》更是明确指出了“不依法履职”、“不完全履职”、“履职不当”和“迟

延履职”是以作为的方式实施的违法履职行为，是“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表现形式。目前相关研究及裁

判文书混淆了“不依法履行职责”与“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概念界限，存在混用的现象，有必要予以区分[3]。 
因此，《行政诉讼法》第 25 条第 4 款中规定的环境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既包括

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前既有的未按照法律规定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也包括在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发

出后没有依法纠正既有的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依法作为。如在“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检察院诉重庆市合川区

生态环境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中 1，被告作为合川区水污染防治统一监督管理部门，未能履行积极行政

环境职责，推进园区污水处理厂，管网雨污分流建设，未能及时有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属于收到检察建

议前既有的不作为。在收到检察建议后，被告虽履行一定义务，但是污水超标现象仍然存在，社会公共

利益仍然存在受侵害的状态。其属于收到检察建议后的履行不完全。 

3.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职责”认定难题 

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进程中，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是从诉前程序转入诉讼程序的必要条件，

也常常是法院认定中的争议焦点。本小节基于司法实践中对于“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认定所产生的争议

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完善建议。 

3.1.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职责范围不明 

第一，监管职责与管理职责认定模糊。适当的履职主体是环境公益诉讼的起点[4]。目前我国对于履

职主体的相关规定主要是在《中华人民共国环境保护法》第 6 条第 2 款、第 51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污染防治法》第 52 条第 2 款等规定之中，常用“各级人民政府”“一切单位和个人”等概括性规定。乡

镇人民政府作为我国行政体系中最为基础的一级，极少作为一个独立主体出现在环境保护类的法律法规

之中，常常被“隐身”于上述概括性规定之中。按照规范性解释，乡镇政府本应是环境公益诉讼中的适

格主体，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乡镇政府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常以“主体不适格”作为答辩意见。如在“金沙

县人民检察院诉金沙县桂花乡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管理”一案中 2，被告金沙县桂花乡人民政府以“环

境保护的主体责任属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乡级人民政府在县级人民政府的支持下才能保障污水处理设

 

 

1参见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22)渝 0112 行初 716 号判决书。 
2参见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20)黔 0522 行初 223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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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运行。”如在“德惠市人民检察院诉德惠市朝阳乡人民政府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公益诉讼案”中 3，

一审法院认为朝阳乡政府对松花江河道的垃圾堆放事项只负有管理职责，监管职责应由行政主管部门行

使，朝阳乡政府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二审法院以朝阳乡政府不是履行对破坏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进行制

止和处罚的监督管理职责的责任主体为由维持了原判。检察机关辩称二审法院将行政机关的法定监督职

责区分为治理职责和对违法行为的监管职责，是对监管管理职责做了限缩解释，并且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地方性法规、关于生态保护的规范性文件等都明确规定了乡镇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责。最终终审法院

认为乡镇政府作为行政体系一员，环境保护职权属于其法定职责的一部分，对于垃圾堆放等破坏环境的

行为，乡镇政府应当承担监督管理职责。 
乡镇政府常常在司法实践之中是否作为适格主体控辩双方予以争辩，究其原因是现行法律对“生态

环境监管职责”的规定并不明确，司法裁判中对“监管职责”与“管理职责”的认知存在较大分歧，这导

致了行政机关对于自身法定职责认知不清、定位不准，认为其在某些事项的处理上没有法定职责[5]。如

何精准确定案件中的监督对象，对于负有管理职责和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是否均是案件的适格被告，是

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第二，“全链条式”监管范围过于扩大化。从司法实践看，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中“不依法履行职责”主要有两种理由，一是认为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没有尽到法定的监

管职责，及时作出行政处理。二是行政机关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理后，没有依法督促执行或者申请法院强

制执行。简言之，行政机关在履行环境保护监管中其职责范围不仅包括对行政相对人的原始处理，也包

括对生效的行政决定的执行[6]。不可否认，行政机关的这种全链条式的监管范围对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

政，维护公共环境安全作出巨大贡献，但是行政机关在已经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相应的处罚后，对于相应

行政行为的实现结果由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予以监督是否是最优解？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将更多

的精力集中在证明环境污染是否得到消除、行政相对人采取的措施是否使环境得到修复，庭审举证质证

环节却不考量行政机关的法定职权、法定措施和手段、法定条件和程序等是否有本末倒置之嫌？ 
如在“西安铁路运输检察院诉西安市环境保护局不履行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中 4，在庭审举证

质证阶段，检察机关出示了热力公司蒸汽锅炉监测数据等证据证明热力公司生产排污行为没有得到有效

根治，相关行政机关履行不到位。这些证据只能行政相对人持续排放污染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不

能证明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职责。对于行政机关的履职情况需要检察机关根据《行政处罚法》《大气

污染防止法》等出示相关证据，证明行政机关的职权、措施、程序等是否违法。 

3.2.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履职期限过于严苛 

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 21 条第 2 款规定了行政在收到检察建议后两

个月的履职期限。从此条款中可以发现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行政机关的履职期限起点是在其收到检察建

议后开始计算，也即检察机关发出的检察建议对于行政机关之前的不作为具有阻断清零的作用。二是两

个月的履职期限却没有规定弹性空间，无疑会加重行政机关的履职负担。如在“滦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资源行政管理案”中 5，法院未考虑到林业损害修复具有长期性，损害发生的原因也有可能具有多种因

素[7]，且在该案件中滦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案件发生后经历了机构组织调整，客观上确实存在着在

规定履职期限内履职不能的情形。但法院仍判决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职职责是否有些不妥。在相关司法判

决中，法院也会回避行政机关履职期限的问题，如在“珲春市人民检察院诉珲春市国土自然资源局不履

 

 

3参见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吉行再 21 号判决书。 
4参见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8)陕 7102 行初 745 号判决书。 
5参见河北省滦南县人民法院(2019)冀 0224 行初 9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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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定职责案”6 中，法院判决认为行政机关主观上不存在拒绝履行、怠于履行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调

查、勘查等行为，因此驳回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在该案件中，法院没有提及行政机关履职期限的计

算，却从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两个方面来证明行政机关的履职行为合法性。 
在行政机关客观上存在履职不能，考虑到环境污染的潜伏性与环境修复的长期性、高技术性给予行

政机关两个月的履职期限在认定上是否过于严苛？如果在此类案件中忽视行政机关在特殊情形下的履职

阻碍，无疑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初衷相反。 

3.3.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履职判断标准适用混乱 

我国在《行政诉讼法》第 25 条第 4 款、《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第 81 条等都规定了行政

机关的履职标准。综合概括为“行为标准 + 结果标准”的双重认证标准，即行政机关在履职期限内不作

为或者违法行使职权致使国家或者公共利益遭到侵害，但是看似清晰的认定标准，实践中却常常成为检

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争辩焦点。如在“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检察院诉水务局未全面履行法定职责公益诉讼

案”中 7，检察机关以库区水体水质低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截至开庭之时库区内生态环境仍持续

遭受破坏为由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行政机关以水库历史遗留问题难以在短时间解决，存在利益冲突等为

由作为答辩意见。看似双方对行政机关的是否完全履职产生了激烈冲突，其实双方对行政机关的履职标

准的关注点不尽相同，检察机关关注的是结果标准，而行政机关关注的则是行为标准，关注重点的冲突

导致双方出现了各说各话的情形。 
这种现象并不是个例，因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相对柔性，无法强制行政机关履行相应

的履行职责，对于其职责的行使与否调查起来具有局限性。但是对于环境的破坏程度、公共利益是否持

续受到侵害调查起来则相对容易。另一方面，在刑事政策的指引下，检察机关强调保护的实效性，在每

年的总结报告中强调今年保护了多少森林、水源、耕地等则更具有实效性。与此相对应，因环境保护长

期性、潜伏性的特点行政机关则倾向于根据自己实施了相应的行政行为证明自己履行了相应的行政职责。

可见，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即使已经详细规定了行政机关的履职标准，但由于司法实践的差异性，

司法认定过程中容易造成混乱。 

4. “不依法履行职责”认定标准的完善路径 

4.1. 明晰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的职责范围 

第一，区分监管职责与管理职责。权责统一是建立法治型政府的基本前提。2017 年《行政诉讼法》

的出台明确了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职责，但相应法律及司法解释却没有对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职责”

做出明确界定。稍显柔性的监督职责与硬性的管理职责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适用混乱的情况，常常成

为案件中的争议焦点。从文义解释角度看，“监督职责”是指行政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对相关行政机关

或者行政相对人所做出的违法行为或者不作为而予以纠正。“管理职责”是指行政机关对其管理辖区内

所实施的计划、组织、调解等活动。相关法律规范对“管理职责”与“监督职责”并没有进行详细区分，

而用“监管职责”而予以模糊概括。从相关法律规范中也能看出此现象，如在《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

防治法》中“监督管理职责”独立成章规定，在《药品管理法》中以“药品监督”独立成章规定，相关规

范法律文件对此未做详细区分[8]。 
笔者认为，行政机关的职责范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相关法律赋予的模糊性、柔性监督职责，

行政机关只能作出行政指导等柔性行政行为。二是相关法律明确规定的行政机关管理职责，行政机关可

 

 

6参见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吉行申 26 号判决书。 
7参见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22)云 0103 行初 34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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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出诸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相关措施。三是监督职责与管理职责同时存在于行政机关于一身[9]。
对于职责范围属于第一类的行政机关，随着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行政机关采用柔性措施执行实行公共实

务的概率越来越大，司法裁判中法院可以参考相关规范性文件、政策纪要等厘清行政机关的职权边界。

对于职责范围属于第二类、第三类的行政机关，此类行政机关可以作出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硬性”

执法手段，在相关公共环境遭受侵害之时，行政机关应及时做出相应行政措施以及时制止公共环境的破

坏。展言之，司法实务中，法院可以先审查被诉行政机关法定职权的范围，再结合具体案情考察行政机

关的履职过程，最后考察履职效果。对于多责任主体的行政机关，经过一定的期限后，公共环境仍然受

到侵害的，公诉机关可以将具有“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与具有“监督职责”的行政机关一起列为共同

被告，如果公诉机关仅向具有“监督职责”的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而该行政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已

经充分履行其行政义务，作出必要措施维护公共环境的安全，法院应判决其已履行相应职责，由检察机

关向相关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另案处理。 
第二，规范性文件的准确适用与规范审查。由于立法的粗线条性，司法实践中行政机关的职责范围

大都详细规定在规则以下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其不仅是认定行政机关职责范围的详细依据，也是建设

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因规章以及效力位阶跟高的法律、法规的规范性审查有着一套严格的适用标准，

司法实践中不会产生争议，但由于规则以下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层级较低，适用规则较为混乱，司法实践

中常常引起争议，故规范性文件的准确适用与规范审查对于认定行政机关的职责范围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要明确规范性法律文件的适用地位，其在司法实践中可以作为认定行政机关职责范围的法源依

据。在法律规范中，《检察机关行政公益案件办案指南(试行)》对行政机关的职责范围做出了较为宽泛的

界定，其职责范围的认定依据不仅包括相关法律、法规，也包括地方政法发布的权利清单、行政机关在

履职过程中常用的内部规则、操作指南等。在相关案例中，如“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检察院诉周至县水务

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中”8，检察机关以《周至县水务局机构职能》《周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

明确职责工作纪律加强砂石资源管理的通知》等文件认定行政机关的职责范围得到了法院的认可。 
其次要准确审查规范性文件本身的合法性，避免行政机关错误地适用了法律依据进而违法行政。对

于规范性文件本身的合法性审查，可以从发文机关的主体、权限、程序、内容等审查是否符合上位法的

相关规定，具体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 148 条，《办

案规则》第 72 条等确立的审查标准，对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进而准确确定行政机关的职责范围。明

确行政机关的职责范围边界，动态审查行政机关的履职过程，规范行使职权，有利于法治型政府的建设。 

4.2. 弹性确定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的履职期限 

相较于私益行政诉讼，公益环境行政诉讼案件有其特殊性。一方面，环境行政公诉案件中行政机关

的履职期限的延长与否不会直接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另一方面，考虑到环境污染排查、环境修复的

长期性，行政机关的履职期限确有延长的必要。基于此，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履职期限可以做

作出下规定： 
第一，从制度延续性角度出发，对于《公益诉讼司法解释》规定的行政机关两个月的履职期限不能

选择无视，即一般性的行政行为，如行政机关履行日常管理职责、单方非要式的行政执法行为或者一些

事实、程序并不复杂的要式行为，包括实行环境处罚、环境强制措施等应当适用《公益诉讼司法解释》

的相关规定[10]。但是如果案件重大复杂，经相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一个月，案情特别重大复杂的经上

级行政机关批准可以再延长一个月。 
第二，鉴定、评估的期限不计入行政机关的履职期限，因环境损害的结果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

 

 

8参见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7)陕 7102 行初 58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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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出来，对生态环境破坏程度的鉴定、评估进而进行修复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行政机关在环境

破坏以后对生态环境的修复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行政机关履职中其鉴定、评估

的时间不应纳入其履职期限。 
第三，对于行刑衔接的案件，刑事司法程序结束后需要转入行政诉讼程序的，行政机关的履职期限

可以重新计算。在行刑衔接案件中，因案件性质的特殊性行政机关一方面需要配合刑事司法机关的工作，

另一方面涉及其他行政机关职责的，主管生态保护的行政机关也要对其予以配合。这两方面因素的存在

使得行政机关的履职期限确有延长的必要。同时，刑事司法程序结束后需要转入行政诉讼程序的，其履

职期限可以重新计算。 

4.3.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履职标准选择 

目前学界对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的履职标准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行为标准说，该学

说以行政机关是否履职或者履职过程中是否存在瑕疵为标准，认为行政机关在履职过程中只要穷尽了各

种救济与修复手段，即使环境损害没有得到修复便可认为完全履职[11]。第二，结果标准说，该学说以行

政机关的履职手段是否达到了环境保护的效果为判断标准。第三，综合标准说，即当行政机关穷尽法律

限度内的各种措施仍然无法修复破坏的环境时可认定行政机关完全履行职责[12]。 
1) 行为标准的排除适用 
适用行为标准的前提下，行政机关以法律规定的各种行政职责为参照依据，在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

前提下重点审查自己的履职行为是否得到全面行使，却不考虑破坏环境的相关危险是否得到排除、国家

利益或者公共利益是否得到维护。行为标准的实施会促使行政机关在履职过程中“重留痕”的倾向，在

公共利益的维护需要行政机关持续长时间发力的情况下，采用行为标准极易为行政机关对自己不完全履

职找到辩解理由[13]。另一方面，目前《行政诉讼法》对于行政机关的履职期限规定为两个月，考虑到环

境公益诉讼案件的行政相对人的特殊性、环境损害损害的潜伏性与环境修复的长期性质，笔者建议在两

个月履行期限的基础上延长履行期限。申言之，在相关法律规定已经充分考虑到行政机关的履职困难的

前提下，适用行为标准会进一步减轻行政机关的履职责任。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因环境的破坏会使

得公共利益持续遭受侵害，在行政机关履职标准的判断上应坚持严苛立场，排除行为标准的适用。 
2) 结果标准的选用 
适用结果标准的前提下，其不考虑行政机关是否已经全面行使各种行政措施，也不考虑环境破坏的

修复时间期限，只要环境破坏没有得到修复的状态下便可认定行政机关不全面履行职责，体现的是对公

共行政机关履职的高度不信任与高对抗性。在环境受到损害多因性的前提下，结果标准的适用看似增加

了行政机关的履职义务、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也增加了其败诉的风险，也容易导致行政机关对环境行

政公益诉讼反感。但是在环境破坏已经发生，行政相对人履行修复的能力有限的前提下，总要有负责机

关对已经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维护公共利益。并且在相关判决中，行政机关即使在环境公益诉讼

中败诉其承担的也只是对环境修复的继续责任，没有加重其修复负担。基于此结果标准的适用，有助于

判断行政机关全面履职判断的准确性与针对性，环境破坏得到修复也会有及时性。 

5. 结语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职常常成为案件中的争议焦点，并且贯穿于环境公益诉讼

的全过程。对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职要谨记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特殊性，在明确行政机关履职范围

的基础上，在履行期限给予宽宥，同时在判断标准选择严苛主义的结果判断标准，以期能够做到充分尊

重行政机关的履职行为与环境及时修复、公共利益维护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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